
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鼎诚鼎泰盛世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 

阅 读 指 引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对本合同内容的解释以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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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保可能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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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意 ……………………………11 

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特别是黑体字、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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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您与我们订立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合同是您与我们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包括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

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

批单及其他您与本公司（以下简称“双方”）共同认可的书面协议。 

   

1.2  合同成立与生效                                                                         本合同自您提出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时成立。 

自本合同成立、我们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生效，生效

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生效对应日（见 11.1）、保单年度（见 11.2）均

以该日期计算。 

   

1.3 投保范围 凡出生满 28 日（含）至 70周岁（见 11.3）（含）、身体健康的自然人均可作

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我们投保本保险。 

   

1.4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阅

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

同。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本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见

11.4）。自我们收到您解除本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

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并将无息退还您支付的保险费。 

  

A●2 E  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及转入保险费之和减去累

计部分领取的金额。 
   
2.2 未成年人身故保

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

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

前述限额 
   
2.3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自保险单上记载的保险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

人身故时止。 

   

2.4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照下列第（1）项与第（2）项的较大者给付“身

故保险金”，给付后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乘以下表中的对应比例： 

到达年龄 对应比例 

0至 17周岁 100% 

18 至 40周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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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至 60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到达年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保单年度-1。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2.5 责任免除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

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见 11.5）；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 11.6）、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 11.7），或驾

驶无有效行驶证（见 11.8）的机动车（见 11.9）；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本合同终止。 

发生上述情形（2）-（7）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

价值，本合同终止。 

   

2.6 其他免责条款 除“2.5 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1.4 

犹豫期”、“3.2 保险事故通知”、“6.2 效力中止”、“8.1 明确说明与如

实告知”及“10.1 年龄错误”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A●3 E  保险金的申请                                                              

   

3.1 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

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

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

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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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故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

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3.2  保险事故通知                                                                     请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我们，致使保险事

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

故发生或者您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的除外。 

   

3.3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身故保险金申请 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本合同； 

（2）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

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

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书面通知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

证明和资料。 

   

3.4 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日内作出

核定；情形复杂的，在 30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

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

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日内，对给付保险

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

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3.5 失踪处理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失踪，且经人民法院宣告被保险人死亡后，我们

根据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依法确定被保险人死亡日期，并按本条款与身故有关的

约定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没有死亡，受益人或者其他领

取保险金的人应于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之日起 30日内向我们

无息退还已给付的保险金，本合同的效力依法确定。 

   

3.6  诉讼时效                                                                   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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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E  保险费的支付                                                                    

   

4.1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指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 

   

 趸交保险费 您可以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但应符合我们的规定。 

   

 追加保险费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追加保险费，申请追加保险费应符合我们的规

定。 

   

 转入保险费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自指定保险合同转入的生存类保险金、保单红利（仅适

用于指定保险合同为分红型保险）。转入保险费的支付以您与我们的约定为准。 

   

A●5 E  保单账户的运作 

   

5.1 保单账户与保单 

账户价值 

我们于本合同生效日设立保单账户，用于记录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持续

奖励、保单利息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及相应部

分领取费用的收取、风险保险费的收取而减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年会向您寄送个人保单年度报告，告知您保单账

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5.2 保单账户结算 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第一日。 

我们于每月开始后六个工作日内宣告上一个月的结算利率。每月公布的结算利

率为日利率及其对应的年利率（见11.10），且结算利率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我们将根据宣告的结算利率采

用日复利方式，按每日二十四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与日利率计算当日保单利息，

并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利息，结算利息计入保单账户价值，在结算日结算

的，计息天数为本合同在上一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 

本合同终止时，若当月的结算利率尚未宣告，则我们根据最近一次已宣告的结

算利率采用日复利方式，按每日二十四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与日利率计算当日保

单利息，并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利息，计息天数为本合同在当月的实际经

过天数。 

   

5.3 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的最低结算利率。 

本合同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日利率为 0.008099%，对应的最低保证年利率为

3%。 

   

5.4 保单持续奖励 若本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5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按趸交保险费的2%发放保

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若本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5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按前5个保单年度追加保险

费和转入保险费之和的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若本合同在第6个及以后的每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仍然有效，则我们将于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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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及之后的每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按照该保单年生效对应日的前一个保单年

度内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之和的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5.5 初始费用收取 对趸交保险费、每笔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我们在扣除初始费用以后，将

剩余部分计入保单账户。 

   

 趸交保险费的初

始费用 

初始费用为趸交保险费的 2%。 

   

 追加保险费的初

始费用 

初始费用为每笔追加保险费的 1%。 

   

 转入保险费的初

始费用 

初始费用为每笔转入保险费的 1%。 

   

5.6 风险保险费收取 本合同风险保险费的计算基础是风险保额。风险保额 = 身故保险金 – 保单

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生效日和结算日，我们按照当日至下一个结算日的实际天数收取风险

保险费。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保险费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年风险保险

费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风险保额决定。每千元风险保额应收取的年风

险保险费见附表。 

   

5.7 部分领取 本合同犹豫期后、效力终止前，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您可以申请部分领取

保单账户价值： 

（1）被保险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 

（2）没有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欠交的风险保险费及其他未还款项； 

（3）领取金额和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均符合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要求。 

 

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应填写部分领取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

资料，我们自收到部分领取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给付部分领取金额扣除

部分领取费用后的余额： 

（1）本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在申请日按部分领取金额等额减少。 

   

5.8 部分领取费用或

退保费用 

您在部分领取或退保时，我们会收取相应的部分领取费用或退保费用： 

（1）部分领取时，部分领取费用为部分领取前后保单账户价值减少的金额乘

以部分领取费用比例； 

（2）退保时，退保费用为保单账户价值乘以退保费用比例。 

部分领取费用或退保费用比例具体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及以后 

部分领取费

用或退保费

用比例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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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现金价值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退保时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余额。 

   

5.10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累计贷款

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未还款项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

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率按照本公司公布的利率执行。如果您到期未

能偿还贷款本息或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

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未还款项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

中止。 

   

A●6 E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 

   

6.1 宽限期 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结算日零时如果保单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风险保险费，

我们将按照该结算日零时的保单账户价值收取风险保险费，不足部分记为欠交

的风险保险费，同时保单账户价值减少至零。自该结算日的次日零时起 60日

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

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风险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

力中止。 

   

6.2 效力中止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且保单账户不进行利息结算。 

   

6.3 效力恢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本合同效力。经双方协商并达成

协议，在您偿还贷款本金、利息、风险保险费及其他未还款项之日起，本合同

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您与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

同。我们解除本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A●7 E  合同解除                                                                  

   

7.1 您解除本合同的

手续及风险                                                          

如果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本合同的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

下列资料： 

（1）本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本合同的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本合同的

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A●8 E  如实告知与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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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明确说明与如实

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

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向您做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

定是否同意承保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

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

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

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8.2 合同解除权的限

制 

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日不行使而

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

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A●9 E  投保人权益                                                              

   

9.1 指定第二投保人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投保人有权指定当

投保人身故后可向我们申请成为本合同新投保人的人，被指定的新投保人为第

二投保人。 

 

您可以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通知我们指定第二投保人，如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身

故，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有权在本合同“9.3第二投保人申请变更投保人时间

要求及变更时的限制”约定的时间内向我们提出变更投保人的申请，经我们同

意后，第二投保人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投保人的相关权利

和义务。 

   

9.2 指定第二投保人

的方式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您可以书面通知我们指定本合同的第二投保人，经我们

审核同意后，我们将出具相关批单。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须为自然人，且符合

以下情形： 
您指定第二投保人时，须经过被保险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及第二投保人本

人的书面同意。 
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在您指定时应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关系，否则指定无

效。 

   

9.3 第二投保人申请

变更投保人时间

要求及变更时的

第二投保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投保人身故后两年内向我们提出变更投保人

申请。 

在不抵触当时的通行规则及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第二投保人在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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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们申请变更投保人时，应当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中的

一种，则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不能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 

（1）第二投保人不愿意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的； 

（2）第二投保人在原投保人身故时已经身故或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若第

二投保人与原投保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第

二投保人身故在先； 

（3）第二投保人于申请变更成为投保人之前身故的； 

（4）第二投保人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投保人身故后两年内，向我们提出变更

投保人的申请的； 

（5）第二投保人在申请变更时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或因与当时的通行规

则、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相抵触无法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的； 

（6）第二投保人被宣告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7）其他不能或无法成为第二投保人的情形。 

   

9.4 撤销已指定的第

二投保人 

您已指定本合同的第二投保人的，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您可以书面通知我们

撤销本合同的第二投保人。我们收到撤销第二投保人的书面通知后，出具相关

批单。 

   

A●10E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10.1  年龄错误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单上

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

年龄限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

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8.2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交风险保险费少于应交风险保

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风险保险费。如果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并

且距保险事故发生时最近一次已收取的风险保险费低于应收取的风险保险费，

我们有权按照该次已收取的风险保险费与应收取的风险保险费的比例调整身

故时的风险保额，身故保险金相应调整为身故时的保单账户价值和调整后的风

险保额之和；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交风险保险费多于应交风险保

险费的，并且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多收取的风险保险费将无息计入保单

账户，但如果被保险人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则多收的风险保险费无息随身故保

险金退回。 

   

10.2 未还款项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未还清的保

单贷款及利息、欠交的风险保险费或其他未还清款项，我们会在扣除上述各项

未还款项后给付。上述各项未还款项的应付利息按本公司公布的利率计算。 

   

10.3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

本合同时，应当由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

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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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联系方式变更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的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请及

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如果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

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照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所发送的

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10.5 争议处理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争议处

理方式： 

（1）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双方

共同选择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2）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

民法院起诉。 

   

A●11E 释义                                                                             

   

11.1 保单年生效对应

日 

本合同生效日在以后每年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

一日为对应日。 

   

11.2 保单年度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从本合同生效日或保单年生效对应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本

合同保单年生效对应日零时止为一个保单年度。 

   

11.3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

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11.4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

的有效护照、军人证件、户口簿等。 

   

11.5 毒品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

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

药品。 
   
11.6 酒后驾驶                                                                   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

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 
   
11.7 无合法有效驾驶

证驾驶                                                             

指下列情形之一： 

（1）没有驾驶证驾驶； 

（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3）驾驶员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 

（4）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持未审验的驾驶证驾驶； 

（5）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不按指定时间、路线

学习驾车； 

（6）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无有效驾驶证驾驶的情况。 
   
11.8 无有效行驶证 指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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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取得行驶证； 

（2）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3）未依法按时进行或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11.9 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

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11.10 年利率 年利率 =（1+日利率）^(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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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鼎诚鼎泰盛世终身寿险（万能型）》年风险保险费费率表 

（每千元风险保额对应的年风险保险费） 
 
单位：人民币元 

到达年龄 男性 女性 到达年龄 男性 女性 

0 0.6069 0.4340 53 3.8115 1.6968 
1 0.4305 0.3192 54 4.1083 1.8438 
2 0.3115 0.2359 55 4.4114 1.9971 
3 0.2373 0.1792 56 4.7229 2.1595 
4 0.1960 0.1421 57 5.0589 2.3394 
5 0.1757 0.1190 58 5.4390 2.5466 
6 0.1659 0.1043 59 5.8821 2.7930 
7 0.1631 0.0959 60 6.4127 3.0898 
8 0.1666 0.0931 61 7.0455 3.4461 
9 0.1750 0.0952 62 7.7903 3.8703 

10 0.1883 0.1015 63 8.6520 4.3708 
11 0.2051 0.1099 64 9.6397 4.9546 
12 0.2233 0.1204 65 10.7653 5.6315 
13 0.2429 0.1323 66 12.0484 6.4155 
14 0.2625 0.1442 67 13.5128 7.3220 
15 0.2814 0.1547 68 15.1837 8.3685 
16 0.2989 0.1638 69 17.0877 9.5718 
17 0.3143 0.1715 70 19.2465 10.9501 
18 0.3283 0.1785 71 21.6755 12.5209 
19 0.3423 0.1834 72 24.3824 14.3024 
20 0.3556 0.1883 73 27.3735 16.3121 
21 0.3689 0.1918 74 30.6572 18.5696 
22 0.3829 0.1953 75 34.2447 21.0959 
23 0.3976 0.1988 76 38.1542 23.9155 
24 0.4137 0.2023 77 42.4102 27.0571 
25 0.4305 0.2058 78 47.0414 30.5536 
26 0.4508 0.2100 79 52.0800 34.4435 
27 0.4725 0.2149 80 57.5540 38.7695 
28 0.4977 0.2212 81 63.4900 43.5778 
29 0.5257 0.2289 82 69.9076 48.9160 
30 0.5579 0.2380 83 76.8278 54.8240 
31 0.5929 0.2492 84 84.2716 61.3277 
32 0.6321 0.2618 85 92.2719 68.4278 
33 0.6762 0.2779 86 100.8735 76.0928 
34 0.7245 0.2961 87 110.1338 84.2597 
35 0.7777 0.3178 88 120.1263 92.8466 
36 0.8372 0.3423 89 130.9322 101.7765 
37 0.9030 0.3710 90 142.6355 111.0004 
38 0.9765 0.4039 91 155.3111 120.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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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605 0.4417 92 169.0157 130.4058 
40 1.1557 0.4844 93 183.7773 140.7903 
41 1.2628 0.5334 94 199.5903 151.8580 
42 1.3846 0.5887 95 216.4120 163.8182 
43 1.5211 0.6503 96 234.1703 176.8711 
44 1.6751 0.7196 97 252.7707 191.1784 
45 1.8473 0.7959 98 272.1089 206.8346 
46 2.0391 0.8813 99 292.0799 223.8558 
47 2.2491 0.9744 100 312.5808 242.1825 
48 2.4766 1.0759 101 333.5129 261.6992 
49 2.7188 1.1844 102 354.7810 282.2547 
50 2.9743 1.3013 103 376.2906 303.6831 
51 3.2431 1.4259 104 397.9479 325.8129 
52 3.5224 1.5582 105 及以上 700.0000 700.0000 
注：到达年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保单年度-1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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